鲁科工爆[2007]71号

关于转发国防科工委《关于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
公司炸药库区发生山火情况的通报》的通知

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：
     现将国防科工委民爆局《关于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炸药库区发生山火情况的通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一、思想高度重视，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各级民爆安监部门和民爆企业要认真吸取贵阳久联火灾教训，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加强春季防火检查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，杜绝类似事故发生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二、加强监督检查，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民爆安监部门要按照《关于全省民爆行业开展春季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》（鲁科工爆[2007]45号）要求，加大检查力度，立即开展民爆企业生产厂区和库区防火工作的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。民爆生产、经营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，强化工作举措，严格落实责任，层层抓好落实，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要加强厂区和库区安全保卫工作及企业周边环境的监控，及时清理厂区、库区周围的杂草等可燃物，做好消防准备，扎实做好各项防火工作，确保生产厂区、库区安全。
三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
民爆安监部门和企业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安排好日常值班、领导带班，加强信息报送，确保信息畅通。企业领导必须在岗带班，及时掌握安全生产动态，出现异常情况必须立即组织力量妥善处理。重要情况要立即逐级上报,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认真完善事故应急预案，落实救援装备、器材，完善救援组织体系，认真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工作。一旦发生重大险情，要在上报有关部门的同时，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全力组织抢救。

请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，尽快将此通知转发至县级民爆安监部门及各企业。

附：关于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炸药库区发生山火情况的通报（委爆函[2007]7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一日
主题词：民爆 安全生产 通知  
山东省国防科工办综合处        2007年3月21日印发

关于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炸药库区发生山火情况的通报
委爆函[2007]7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:
         2007年3月2日13点30分，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贵阳久联）炸药库区附近的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谷立村发生山林大火，由于天干风大，火势难以控制，到19点左右，火势距仓库最近处不足50米，严重危及库区的3个仓库共600吨左右炸药成品及TNT的安全。
        在接到火灾险情报告后，贵州省国防科工办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，在采取转移炸药的措施的同时，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协调武警消防总队、省林业厅、省公安厅、贵阳市人民政府等部门紧急救援。到3月3日0时，经过有关部门及近千名武警、消防官兵、森林防火队伍和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，炸药库区周围的明火基本扑灭，避免了库区爆炸事故的发生。
       由于民用爆破器材仓库大多地处偏僻的地区，周围森林茂密，有的处于针叶树的包围之中，几年来，已有多起森林火灾危及企业民爆生产线和仓库安全的事例发生。清明节将至，为了防止类似事故的再发生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        一、民爆生产企业及经营企业应按照GB50089-98《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》的要求，清除危险建筑物周围25m范围内的针叶树、竹林及其它可燃物。
       二、民爆生产企业及经营企业应严格控制危险品库区及库房的存药量，通过控制生产量和加强产品的周转，将库存量减少到最小。
       三、各级部门应加强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，做好各种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准备工作，检查各种消防设施的完好性，确保处于备战状态。
       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将本通知传达到各企业，加强对民爆企业特别是库区春季防火工作检查，并确保上述措施的落实。

 
二○○七年三月十四日 

抄送：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
